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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足机器人
一、本项目需求3台四足机器人。
二、四足机器人A
1.整体要求
1.1.用于灭火救援现场的侦察、检测。
1.2.符合《消防机器人 第一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XF892.1-2010）标准。
1.3.四足机器人自带电池提供动力，无线遥控操作方式，具有视频图像传输功能，搭载气体传感器、双光谱云台。
1.4.包含四足机器人本体1套、电池1组、充电器1个、自组网设备1套、手持遥控终端1台、全景相机1台、双光云台相机1台、气体传感器1套以及其他配件，设备互相匹配兼容。包含备用电池1组。
2.机器人本体
2.1.站立尺寸（长×宽×高）：≤1200mm×600mm×800mm；
2.2.空载连续行走，续航时间：≥4h；
◆2.3.爬台阶最大角度：≥35°；
2.4.最大运动速度：≥3.5m/s；
◆2.5.静态站立最大负载能力：≥100kg，持续行走时最大负载能力：≥20kg；
2.6.防尘防水等级：≥IP67；
2.7.电池容量：≥40Ah；
2.8.传感器：
2.8.1.机器人具备固态激光雷达；
2.8.2.检测距离：≥40m；
2.8.3.具备广角相机；
2.8.4.具备自动避障和绕障功能；能够在黑暗或高亮环境下感知障碍物。
2.9.安全功能：遥控模式下，可以通过停止和避让两种方式来防止碰撞，遥控器上显示碰撞预警；
◆2.10.运动功能：具备走直线，踏步、行走、小跑、匍匐等功能，具备抗干扰能力，可攀爬最大连续台阶高度≥20cm，爬楼梯过程每一步都能踩到楼梯平面，不会触碰到边缘或者其他障碍物；最大越障高度≥40cm；
2.11.保护模式：具备急停保护、摔倒保护、低电压报警、过温报警和摔倒一键起立功能；
2.12.材料：机器人整机（包含机器人大、小腿、身体）为全复合金属材料机身，具备耐磨、机械强度高、耐高温等的特点；
2.13.制动距离：在≥1.5m/s的速度下，制动距离≤0.3m；
2.14.腿部及关节：
2.14.1.机器人采用耐磨、防火实心橡胶足底；
2.14.2.具备12个自由度，单腿3个自由度；
2.14.3.在保证机器狗安全情况下，各关节有足够大的运动范围。
◆3.智能功能
3.1.具备三维场景搭建功能，实现现实场景虚拟三维呈现，虚实结合；
3.2.具备地图创建功能，雷达点云图可与三维立体虚拟结合；
3.3.具备多模态AI大模型能力，可自主规划路线导航、自主避障；
3.4.可感知周围场景，具备对象识别能力；
3.5.具备集群控制功能；
3.6.具备语音交互、语音下达指令群控多台四足机器人功能。
4.通信模块：
4.1.发射功率：≥2×5W，射频通道：≥2T2R；
4.2.千兆以太口，内置5G公网模块；
4.3.设备传输速率：系统设备单跳吞吐率≥80Mbps，同频组网条件下，≥8跳单向数据传输速率≥4Mbps。
5.双光谱云台：
5.1.双光谱云台相机可以适配四足机器人，可挂载在四足机器人本体上部，相机具备以太网口，可通过通讯系统传输现场图像。
5.2.红外热成像：
◆5.2.1.红外分辨率：≥640×512；
5.2.2.热灵敏度：≤50mK@25℃；
5.2.3.帧频：50Hz；
5.3.可见光：
◆5.3.1.可见光图像分辨率：≥1920×1080；
5.3.2.最低照度：≥0.001Lux；
5.3.3.光学变焦：≥30倍；
5.3.4.数字变焦：≥15倍；
5.3.5.视场角：≥60°；
5.4.云台：垂直角度：≥-15°~ +90°、水平角度：≥360°。
6.气体传感器：
6.1.能够适配四足机器人，可挂载在四足机器人本体上部，通过自组网系统传输传感器数据，在遥控终端上显示气体传感器信息。
◆6.2.可快速检测一氧化碳CO、硫化氢H2S、氧气O2、可燃气体、二氧化碳CO2、氮氧化物NOX（NO2）等气体的浓度；
6.3.工作温度范围：≥-10℃～50℃；
6.4.工作湿度范围：≤0～95%RH；
6.5.防护等级：≥IP66。
7.手持遥控终端
7.1.屏幕尺寸：≥10.0英寸；
7.2.分辨率：≥1280×800；
7.3.网络：至少支持wifi、蓝牙；
7.4.操作系统：至少支持Win10操作系统或Linux系统；
7.5.视频：通过自组网系统，可在遥控器显示四足机器人的前视、后视、全景、云台可见光及红外的高清实时画面，可实时录制当前视角的视频；
7.6.控制：可远程对机器人进行遥控，实现机器人的站立、趴下、行走、跑步、上下楼梯、爬坡、障碍物跨越及复杂崎岖路面通过，可实现对云台相机的转动控制；
7.7.遥控屏幕可实时显示机器人电量、气体浓度等数据，具备遥控端和四足机器人端远程语音对接功能，可360°拾音。
8.铭牌：机器人机身上应有永久性铭牌，铭牌文字清晰，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代号、使用环境要求、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如有）。
9.包装箱：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检验合格证、中文使用说明书（包括外观图、各部位名称、功能、规格、各项重要技术指标、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环保要求等）、专用工具和相关的随机文件。

三、四足机器人B
1.整体要求
1.1.用于灭火救援现场的射水灭火。
1.2.符合《消防机器人 第一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XF892.1-2010）标准。
1.3.四足机器人自带电池提供动力，无线遥控操作方式，具有视频图像传输功能，搭载灭火装置。
1.4.包含四足机器人本体1套、电池1组、充电器1个、自组网设备1套、手持遥控终端1台、全景相机1台、灭火模块1套以及其他配件，设备互相匹配兼容。包含备用电池1组。
2.机器人本体
2.1.站立尺寸（长×宽×高）：≤1200mm×600mm×800mm；
2.2.空载连续行走，续航时间：≥4h；
◆2.3.爬台阶最大角度：≥35°；
2.4.最大运动速度：≥4m/s；
◆2.5.静态站立最大负载能力：≥100kg，持续行走时最大负载能力：≥20kg；
2.6.防尘防水等级：≥IP67；
2.7.电池容量：≥40Ah；
2.8.传感器：
2.8.1.机器人具备固态激光雷达；
2.8.2.检测距离：≥40m；
2.8.3.具备广角相机；
2.8.4.具备自动避障和绕障功能；能够在黑暗或高亮环境下感知障碍物。
2.9.安全功能：遥控模式下，可以通过停止和避让两种方式来防止碰撞，遥控器上显示碰撞预警；
◆2.10.运动功能：具备走直线，踏步、行走、小跑、匍匐等功能，具备抗干扰能力，可攀爬最大连续台阶高度≥20cm，爬楼梯过程每一步都能踩到楼梯平面，不会触碰到边缘或者其他障碍物；最大越障高度≥40cm；
2.11.保护模式：具备急停保护、摔倒保护、低电压报警、过温报警和摔倒一键起立功能；
2.12.材料：机器人整机（包含机器人大、小腿、身体）为全复合金属材料机身，具备耐磨、机械强度高、防火等的特点；
2.13.制动距离：在≥1.5m/s的速度下，制动距离≤0.3m；
2.14.腿部及关节：
2.14.1.机器人采用耐磨、防火实心橡胶足底；
2.14.2.具备12个自由度，单腿3个自由度；
2.14.3.在保证机器狗安全情况下，各关节有足够大的运动范围。
◆3.智能功能
3.1.具备三维场景搭建功能，实现现实场景虚拟三维呈现，虚实结合；
3.2.具备地图创建功能，雷达点云图可与三维立体虚拟结合；
3.3.具备多模态AI大模型能力，可自主规划路线导航、自主避障；
3.4.可感知周围场景，具备对象识别能力；
3.5.具备集群控制功能；
3.6.具备语音交互、语音下达指令群控多台四足机器人功能。
4.通信模块：
4.1.发射功率：≥2×5W，射频通道：≥2T2R；
4.2.千兆以太口，内置5G公网模块；
4.3.设备传输速率：系统设备单跳吞吐率≥80Mbps，同频组网条件下，≥8跳单向数据传输速率≥4Mbps。
5.灭火模块：
5.1.水炮流量：≥20L/s；
◆5.2.最大射程：≥50m；
5.3.最大喷雾角度：≥120°；
5.4.水平运动角度：≥±20°；
5.5.俯仰运动角度：≥20°~60°；
5.6.可远程无线控制；
5.7.配备电控直流喷雾炮头，可实现直流和喷雾两种模式自由切换；
5.8.水炮进水口为卡式雄接口，口径65mm，具备遥控自脱带功能；
5.9.水炮具备自摆功能，自摆角度可设定；
5.10.水炮具备自保降温喷淋装置；
5.11.水炮射水时，四足机器人无不稳定因素。
6.手持遥控终端
6.1.屏幕尺寸：≥10.0英寸；
6.2.分辨率：≥1280×800；
6.3.网络：至少支持wifi、蓝牙；
6.4.操作系统：至少支持Win10操作系统；
6.5.视频：通过自组网系统，可在遥控器显示四足机器人的前视、后视、全景、云台可见光及红外的高清实时画面，可实时录制当前视角的视频；
6.6.控制：可远程对机器人进行遥控，实现机器人的站立、趴下、行走、跑步、上下楼梯、爬坡、障碍物跨越及复杂崎岖路面通过，可实现对云台相机的转动控制；
6.7.遥控屏幕可实时显示机器人电量、气体浓度等数据，具备遥控端和四足机器人端远程语音对接功能，可360°拾音。
7.铭牌：机器人机身上应有永久性铭牌，铭牌文字清晰，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代号、使用环境要求、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如有）。
8.包装箱：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检验合格证、中文使用说明书（包括外观图、各部位名称、功能、规格、各项重要技术指标、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环保要求等）、专用工具和相关的随机文件。

四、四足机器人C
1.整体要求
1.1.用于高层和森林火灾的装备运输。
1.2.符合《消防机器人 第一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XF892.1-2010）标准。
1.3.四足机器人自带电池提供动力，无线遥控操作方式，具有视频图像传输功能，搭载运输模块。
1.4.包含四足机器人本体1套、电池1组、充电器1个、自组网设备1套、手持遥控终端1台、全景相机1台、运输篮模块以及其他配件，设备互相匹配兼容。包含备用电池1组。
2.机器人本体
2.1.站立尺寸（长×宽×高）：≤1200mm×600mm×800mm；
2.2.空载连续行走，续航时间：≥4h；
◆2.3.爬台阶最大角度：≥35°；
2.4.最大运动速度：≥4m/s；
◆2.5.静态站立最大负载能力：≥100kg，持续行走时最大负载能力：≥20kg；
2.6.防尘防水等级：≥IP67；
2.7.电池容量：≥40Ah；
2.8.传感器：
2.8.1.机器人具备固态激光雷达；
2.8.2.检测距离：≥40m；
2.8.3.具备广角相机；
2.8.4.具备自动避障和绕障功能；能够在黑暗或高亮环境下感知障碍物。
2.9.安全功能：遥控模式下，可以通过停止和避让两种方式来防止碰撞，遥控器上显示碰撞预警；
◆2.10.运动功能：具备走直线，踏步、行走、小跑、匍匐等功能，具备抗干扰能力，可攀爬最大连续台阶高度≥20cm，爬楼梯过程每一步都能踩到楼梯平面，不会触碰到边缘或者其他障碍物；最大越障高度≥40cm；
2.11.保护模式：具备急停保护、摔倒保护、低电压报警、过温报警和摔倒一键起立功能；
2.12.材料：机器人整机（包含机器人大、小腿、身体）为全复合金属材料机身，具备耐磨、机械强度高、防火等的特点；
2.13.制动距离：在≥1.5m/s的速度下，制动距离≤0.3m；
2.14.腿部及关节：
2.14.1.机器人采用耐磨、防火实心橡胶足底；
2.14.2.具备12个自由度，单腿3个自由度；
2.14.3.在保证机器狗安全情况下，各关节有足够大的运动范围。
◆3.智能功能
3.1.具备三维场景搭建功能，实现现实场景虚拟三维呈现，虚实结合；
3.2.具备地图创建功能，雷达点云图可与三维立体虚拟结合；
3.3.具备多模态AI大模型能力，可自主规划路线导航、自主避障；
3.4.可感知周围场景，具备对象识别能力；
3.5.具备集群控制功能；
3.6.具备语音交互、语音下达指令群控多台四足机器人功能。
4.通信模块：
4.1.发射功率：≥2×5W，射频通道：≥2T2R；
4.2.千兆以太口，内置5G公网模块；
4.3.设备传输速率：系统设备单跳吞吐率≥80Mbps，同频组网条件下，≥8跳单向数据传输速率≥4Mbps。
5.运载装置
5.1.铝合金轻质材质；
5.2.尺寸（长×宽×高）≥700mm×500mm×200mm；
5.3.具有捆绑挂点；
5.4.能够放置空气呼吸器、水枪、水带等灭火救援装备。
6.跟随功能
6.1.四足机器人可跟随控制人员自主进行移动、行进；
6.2.跟随间距≤10m。
7.手持遥控终端
7.1.屏幕尺寸：≥10.0英寸；
7.2.分辨率：≥1280×800；
7.3.网络：至少支持wifi、蓝牙；
7.4.操作系统：至少支持Win10操作系统；
7.5.视频：通过自组网系统，可在遥控器显示四足机器人的前视、后视、全景、云台可见光及红外的高清实时画面，可实时录制当前视角的视频；
7.6.控制：可远程对机器人进行遥控，实现机器人的站立、趴下、行走、跑步、上下楼梯、爬坡、障碍物跨越及复杂崎岖路面通过，可实现对云台相机的转动控制；
7.7.遥控屏幕可实时显示机器人电量、气体浓度等数据，具备遥控端和四足机器人端远程语音对接功能，可360°拾音。
8.铭牌：机器人机身上应有永久性铭牌，铭牌文字清晰，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代号、使用环境要求、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如有）。
9.包装箱：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检验合格证、中文使用说明书（包括外观图、各部位名称、功能、规格、各项重要技术指标、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环保要求等）、专用工具和相关的随机文件。


2、大型灭火无人机
一、本项目包含灭火无人机1套、无人机消防车1辆。
二、灭火无人机
1.用于扑救高层建筑或设施火灾。系留式供电，可具备高空破窗、高空喷射泡沫、高空喷射水、高空喷射干粉等功能。
2.整套无人机至少包含：
2.1.灭火无人机1架、无人机电池1套、旋翼1套；
2.2.钢化玻璃破窗器2组（共计配备20个破窗弹）；
2.3.无人机泡沫枪1支、无人机专用超轻消防水带（100m）2条、无人机专用超轻消防水带（50m）8条；
2.4.无人机干粉枪1支、无人机干粉罐10个；
2.5.无人机备用电池2套、备用旋翼1套。
3.飞行平台
3.1.1.机身材质：碳纤维、航空铝结构机身、整体耐高温。
3.1.2.具有不少于包括遥控、增稳、自主在内的三种以上飞行模式。 
3.1.3.具有不少于包括前、后、左、右、下的避障功能。
◆3.1.4.最大飞行灭火高度≥150m。
◆3.1.5.最大载重（不含机身自重）：≥100kg。
3.1.6.最大水平飞行速度≥10m/s。
3.1.7.最大垂直飞行速度≥2m/s。
3.1.8.抗风等级：≥6级；安全悬停抗风≥15m/s。
3.1.9.无人机配备应急电源，保证系留电源断电后，无人机能够安全返回地面；在供电线缆失效情况下50kg载荷飞行时间≥5min。
3.1.10.具有挂载破窗器、泡沫枪、水带、干粉罐等挂载能力。
3.1.11.无人机具备避障功能。
4.系留性能
4.1.系留系统具有减震功能，供配电系留线缆系统具备自动、半自动、手动收放线功能，具备不少于防溢线、计米、测温、显示、高温报警等功能；
4.2.供配电系留线缆总长度：≥200m；
4.3.系留线缆具有耐高温、耐摩擦、抗破断、耐折弯性能，可在高层建筑火灾热辐射环境下长时间使用，可抵御短时间火焰烘烤；系留线缆破断拉力≥3000N；
4.4.供配电系留线缆系统最大收放线速度须与无人机最大飞行速度匹配；
4.5.具备应急断电保护功能；
4.6.具备摄像头、视频回传功能；
5.作业模块
5.1.侦查系统：
5.1.1.搭载三轴稳定云台；横滚≥±45°；俯仰≥-30°~10°；航向≥±90°；
5.1.2.配备可见光摄像头：像素≥500万，变焦倍数≥10倍；
5.1.3.配备红外摄像头：分辨率≥640×512；
5.1.4.具有激光测距和可见光侦察能力，侦察角度可远程调整；
5.1.5.对焦方式：实时自动对焦。
5.2.破窗功能：
5.2.1.破窗功能能够与其他灭火功能同时使用，相互不冲突；
◆5.2.2.能够在约10m处破碎至少12mm厚度双层中空钢化玻璃；
6.系留灭火
6.1.能够与无人机消防车配合使用，供水供液系统与无人机适配得当，无供水供液不通畅等情况。
6.2.无人机具备瞄准功能，能够喷射压缩空气泡沫，喷射效果好，喷射泡沫流量大、穿透能力强，发泡效果好，符合高层灭火救援需求。
6.3.无人机提升无人机专用消防水带到150m高度时，喷射空气压缩泡沫有效射程≥20m；
6.4.水带与无人机之间具备遥控分离装置，紧急状态下可远程遥控分离水带，确保飞行安全。
6.5.无人机专用水带额定工作压力≥2.0MPa，水带口径≥40mm；
◆6.6.持续作业时间≥2h；
7.干粉灭火
◆7.1.干粉罐载粉量≥30L；
7.2.干粉喷射距离≥10m。
★8.无人机采用系留供电模式，配备配电模块，能够将发电机提供的高压电转化为低压电，持续为无人机进行供电。
9.无人机所有电源接口均为防水接头，防水等级≥IP68。
10.手持式地面站：屏幕≥7英寸，具备遥控、遥测、图像传输功能，其中遥控通道数≥16通道，遥控距离≥2km，遥测、图像传输距离≥5km；持续工作时间≥3h。
11.操作使用
11.1.无人机操控系统设计合理，操控便捷，控制算法精确，反应灵敏，图像传输清晰，能够对火源进行精准喷射，操控习惯符合灭火救援要求。
11.2.无人机整体设计结构紧凑，响应迅速，升空时间短，可快速更换灭火设备，到达灭火现场后，能够快速投入到灭火救援任务中。
11.3.无人机行驶稳定，在喷射泡沫的状态下，进行平行、上升、下降及平行绕场等模式飞行切换时，无人机反应迅速，飞行稳定，后坐力小。无人机拖挂水带具有紧急断尾功能，灭火救援过程中，无不安全因素。
11.4.无人机原地挂载重物飞行至一定高度，进行平行、上升、下降及平行绕场等模式飞行，无人机飞行稳定，无不安全因素。
★11.5.交货后，提供不少于1年的无人机保险服务，投保险种至少包含三者责任险和设备损失险，额度不低于100万元，不计免赔。

二、无人机消防车：
1.用于装载、运输灭火无人机，在灭火救援现场为无人机提供动力源（电力）和灭火剂。
2.符合《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 7956.1-2014）标准。
3.整车要求：
★3.1.排放标准：国六。
4.车辆底盘：
4.1.柴油发动机。
◆4.2.发动机额定功率：≥200kw。
4.3.泵驱动形式：底盘取力器驱动消防泵。
4.4.驾驶室结构：全钢结构，座椅装有三点式安全带。
4.5.附属设备：顶部安装有长排警灯，带冷暖空调、数字收音机或CD或MP3播放功能、倒车雷达、安装360°全车影像、行车记录仪（内存不小于256G）、气喇叭、设置主驾驶侧广角后视镜，副驾驶侧下视镜，前望地镜，主驾驶侧广角后视镜。预留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计算机、车载集群电台的电源接口和安装位置。铺设驾驶室地面保护地革，主、副驾驶座加装上红下蓝消防元素的可拆洗的座套，靠背中间印黄色“天津消防”字样，材质舒适、耐磨、美观。
4.6.轮胎：原厂标准配置（含备用轮胎），具备胎压监测功能，备用轮胎每型号、每花纹各1个，子午线钢丝型。转向轮加装爆胎应急安全装置。
4.7.牌照托架：在车后无遮挡位置预留1个，尺寸≥480mm×140mm，含牌照照明灯，牌照架预留四个牌照固定孔位。
4.8.制动系统：具备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EB）、防抱死制动系统（ABS）、电控制动系统（EBS）、驱动防滑系统（ASR）、电子车身稳定系统（ESC）和排气制动等。前轮盘式制动。
4.9.交车时，车辆限速至95km/h。
5.灭火系统
5.1.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装置，泡沫混合比例可调；
5.2.泡沫比例器混合比：0.1%~3%；
5.3.一键式操作系统，一键选择泡沫干湿度；
◆5.4.压缩空气泡沫混合液流量：≥240L/min@150m高度；
◆5.5.压缩空气泡沫有效射程：≥20m@150m高度；
5.6.至少设置2个出水口；
5.7.为保护水泵，设置水泵放余水阀。
5.8.具有泡沫管路冲洗功能。
6.液罐：
◆6.1.载液量：水≥1400L，泡沫液≥600L。
6.2.材质：316不锈钢或聚乙烯PP材质罐体。
6.3.设备：带有2个快速锁紧及开启装置的入口孔；液位传感器；溢流口及溢水帽；泡沫罐出液口、注液口及呼吸阀；罐底集液槽；带有阀门控制的排污口；防漩涡及过滤装置。
7.发电机及供配电系统
7.1.发电机额定电压：AC380V； 
7.2.发电机额定频率：50Hz；
◆7.3.发电机额定功率：≥50kw； 
7.4.供配电系留线缆总长度≥200m； 
7.5.供配电200m系留线缆质量：≤15kg；
7.6.系留线缆采用多层保护设计耐摩擦，耐温≥200℃，系留线缆破断拉力≥3000N。
7.7.供配电系留线缆外径：≤Ф8.0mm； 
7.8.供配电系留线缆系统最大收放线速度≥2m/s； 
7.9.供配电系留线缆系统应具备自动、半自动、手动收放线功能，还应具备防溢线、计米、测温、显示、高温报警等功能； 
7.10.发电机及配电系统应与灭火系统进行物理分割，具有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漏电现象。
8.器材箱：
8.1.采用贯通式副车架设计技术，提高整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增大维修空间，使车辆易于维护保养。
8.2.车身和器材箱便于维护，耐腐蚀，重量轻，强度大，具有较强的抗扭性能。
8.3.所有器材存放位置设计应科学合理，空间的利用率高、外形的美观、取放器材的方便。
8.4.器材箱内应能够存放灭火无人机所需的所有附件和备件，满足无人机实战灭火需要。
9.电器系统
9.1.整车设有电源总开关，警灯、警报器、标志灯、示廓灯等操控开关设在驾驶室内，独立电路设计；
9.2.警灯：红色长排警灯，设置于驾驶室顶部，外形符合整车外观要求；
9.3.警报器，带警笛和电子公共广播系统，包括麦克风及≥100W扬声器；
9.4.侧警灯：车身两侧装各有不少于2组爆闪警灯（爆闪控制盒要求采取一拖一形式）；车身两侧下方安装≥1组安全侧标志灯；
9.5.环绕照明灯：车厢上部两侧装不少于4个照明灯，满足夜间灭火作战时的照明需要。
9.6.具有地面站系统，实时查看无人机状态数据，支持视频流推送，支持数据中心接口。
10.防腐防锈处理
所有板材、骨架、零部件和结构件，均经过严格的防锈防腐防锈处理，铝型材、铝板和花纹板均进行氧化处理。
11.其它
11.1.喷漆：车辆主体颜色：R03消防红（包括：驾驶室、器材厢、泵房，其中铝合金卷帘门除外）
11.2.前轮罩和保险杠：保持原底盘颜色不变；
11.3.器材室、泵室内外露表面：保持原铝板颜色不变；
11.4.胎压（巴或KPa）漆在车轮挡泥板中心位置；
11.5.车尾及侧面具有反光标识；
11.6.车身标识符合《应急救援专用号牌式样和车辆涂装样图》（国办发[2018]114号）要求，支队、消防站名称由用户自定。
11.7.每辆车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11.8.交货时，车内柴油/汽油、尿素、润滑油、防冻液等均应加满。
12.随车文件
12.1.整车合格证（需与工信部提供数据一致）（1份）。
12.2.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包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或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的官方公告文号和批次所在页、附件中所投产品车型所在页、汽车产品公告参数页）复印件（1份）。
12.3.整车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1份）
12.4.底盘出厂合格证（1份）。
12.5.底盘发动机号码、车架识别代号拓印件（2张）。
12.6.底盘驾驶员中文操作手册（2份）。
12.7.底盘中文维修保养手册和中文光盘（2份）。
12.8.底盘中文零件目录图册或中文光盘（2份）。
12.9.底盘质量保修卡和改装手册等（1套）。
12.10.润滑计划、数据卡、标明车总重量及底盘号的图表（1套）。
12.11.中文上装使用说明书（包括控制气路、电路配线图等）（2套）。
12.12.上装零件目录图册或光盘（2套）。
12.13.出厂检验证书、测试报告、调整记录（1套）。
12.14.其它技术资料，如附属外购设备的维修手册和零件目录等。（1份）
12.15.易耗易损件报价单（含型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1份）。
12.16.操作使用培训光盘（1套）。
13.随车器材：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变口
	DN65变水带接口口径
	4个

	2
	变口
	DN65内扣变DN65卡式雌接口
	2个

	3
	湿泡沫枪
	可开花/直流；流量不小于400升/分钟
	4支

	4
	干泡沫枪
	空心枪头
	1支

	5
	多功能水枪
	
	2支

	6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接口
	4盘

	7
	干粉灭火器
	固定在适当位置
	2具

	8
	备胎
	与原车型号相同
	1个

	9
	原车钥匙
	原车钥匙
	4把

	10
	原车工具及附件、常用套筒工具
	原车工具及附件、常用套筒工具
	1套





3、消防用外骨骼装置
1.用于为消防员在灭火救援现场减缓负重体能消耗。
2.外骨骼穿脱方便、使用快捷，穿戴外骨骼后不影响佩戴空气呼吸器，重量轻，在不佩戴空气呼吸器的情况下可背负重物。
3.外骨骼为有源结构；
4.外骨骼自重≤8kg；
◆5.外骨骼额定载荷≥30kg；最大荷载≥50kg；
6.穿戴者肩部承受压力降低≥30%，穿戴外骨骼后能够有效提高消防员在负重情况下行进、登楼、上坡的速度，并减少消防员体能消耗；
◆7.穿戴外骨骼并背负不少于额定承载重量，平地行走速度：≥5km/h；平地奔跑速度：≥15km/h；
8.穿戴外骨骼在额定负重状态下，最大爬坡角度≥30°；
◆9.外骨骼可以自由调节高度以适应不同身高人员使用，适配身高范围≥160cm~190cm；腿部及腰部可调节；
10.脚部锁紧装置结实、耐用、牢固，穿戴后不影响做蹲、跑、抬腿等动作；
11.外骨骼外形设计符合人体工学结构，可由使用者独立搬运，独立、快速穿戴和脱除，贴合人体下肢，绑缚柔软舒适，无不适感，可快速拆卸；
12.外骨骼背板上可配置吊挂装置，吊挂装置上附有拉绳与挂钩；
13.外骨骼背部能安装物资绑缚配件，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单人徒手完成安装和拆卸。
14.上部承重部件背板、腰部连接杆、长度调节条等主承重部件材料选用高性
能碳纤维材料。
15.使用环境温度范围≥-10℃~260℃；
16.外骨骼动力源连续工作时间≥2h，可使用220V市电充电。
17.外骨骼机身上应有永久性铭牌，铭牌文字清晰，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代号、使用环境要求、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如有）、防爆标志（如有）；
18.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检验合格证、中文使用说明书（包括外观图、各部位名称、功能、规格、各项重要技术指标、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环保要求等）、专用工具和相关的随机文件。
